
  

证券代码：870299        证券简称：灿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3-025 

 

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

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拟对募投项目进行延

期。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55 号）核准，同

意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5.80 元/股，发行股数为 2,024.9276 万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7,445,800.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203,775.4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05,242,025.34 元。截至 2022 年 5 月 27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

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

【2022】第 4-00025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募投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累计投入进

度（%）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时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1 电能质量监测治理

综合产品生产项目 

10,524.20 742.52 7.06% 2024 年 6 月 30 日 

合计 10,524.20 742.52 - - 

 

三、募投资金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募投项目“电能质

量监测治理综合产品生产项目”现有投入主要为募投项目中研发项目涉及的购买

相关软硬件设备及人员薪资。受宏观经济以及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建设项目土建工

程推进有所放缓。考虑到工程建设、装修、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等需要一定的周

期，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能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求，

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经公司审慎评估并结合该项目目前实际情况，在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电能质量监测治理

综合产品生产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

目进度的变化，未改变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总额，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将加强对项

目建设进度的监督，加强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从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五、 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2023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经审议确认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

募投延期决定。本次延期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决策及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募



  

投项目延期事项。 

（三）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独立董事认为，本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属于募投项目实

质性变更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规划。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责任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4 日 


